
附件

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非商业企业增加分销经营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

商资函[2005]第 9 号

各省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列市商务主管部门： 

根据《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理办法》（商务部 2004 年第 8 号令）有关规定，现就外商投资

非商业企业增加分销经营范围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外商投资非商业企业增加分销经营范围，企业投资各方应依法修改企业合同、章程，填写

申请表（见附件一、附件二），按扩大企业经营范围的相关法定程序上报，并换领外商投资企业

批准证书。外商投资非商业企业增加分销经营范围，应明确具体分销方式（批发、零售、佣金代

理），并在申请时报送所经营商品目录清单。 

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，按照《商业特许经营管理办法》审核。具体要求另行通知。 

省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填写外商投资非商业企业/投资性公司增加分销经营范围上报申请表

（见附件三）。 

外商投资非商业企业增加分销经营范围并开设零售店铺的，以及新设立外商投资企业经营

范围包括非自产产品分销业务的，应按照 8 号令的有关规定审核。 

各地省级商务主管部门应根据 8 号令规定的审批权限，受理或转报企业增加分销经营范围

的申请。 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如文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

 二○○五年四月二日  

　

　

附件一：



外商投资非商业企业增加分销经营范围申请表

　企业名称 　

批准证书批准

号
　

进出口企业代

码
　

注册地址 　

投资总额 　 注册资本 　

上年度营业收

入
　

原经营范围

　

　

　

拟申请增加经

营范围

　

　

生产型企业 　变更经营范围

后企业类型 非生产型企业 　

拟设立异地店

铺数量

　

　

　　注：生产性企业经营范围变更后继续作为生产性企业的，其分销营业收入一般不高于企业总

销售额的 30%；转型为非生产型企业的，分销营业收入比例不作限制。

法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

公司公章：

　　本外商投资企业作如下保证：

　　一、 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及其配套法规、规章。

　　二、 遵守《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》。

　　三、 遵守进出口、分销相关的海关、外汇、税务、检验检疫、环保、知识产权等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其他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。

　　四、 企业注册资本按合同/章程规定如期到位。

　　五、 已通过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。



　　六、 在本表中所填写的信息是完整的、准确的、真实的；所提交的所有材料是完整的、准

确的、合法的。

　

附件二：

投资性公司/地区总部增加分销经营范围申请表

　企业名称  

批准证书批准号  

进出口企业代码  

注册地址  

注册资本  缴付情况  

 是  注册资本中至少 3000 万美元

符合《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

公司的规定》第 8 条的规定 
 否

 原经营范围

拟申请增加经营范围

 

拟设立异地店铺数量  

法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

公司公章：

　　本外商投资投资性公司作如下保证：

　　一、 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及其配套法规、规章。

　　二、 遵守《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》。

　　三、 遵守进出口、分销相关的海关、外汇、税务、检验检疫、环保、知识产权等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其他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。

　　四、 企业注册资本按合同/章程规定如期到位。

　　五、 已通过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。

　　六、 在本表中所填写的信息是完整的、准确的、真实的；所提交的所有材料是完整的、准

确的、合法的。

　

附件三：



外商投资非商业企业/投资性公司增加分销经营范围上报申请表

上报文号              

　

申请企业名称  

批准证书批准号  

进出口企业代码  

注册地址  

投资总额  

注册资本  

原经营范围  

拟申请增加经营范围
 

是  注册资本中至少 3000

万美元符合《外商投资

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

定》第 8 条的规定 

否

 

是  
通过上年联合年检

否  

是  按合同/章程规定如期

缴付注册资本 否  

拟设立异地店铺数量  

省级商务部门初审意

见

 

 省级商务部门盖章


